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2016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惠生（南京）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诚志”、“标的公司”）99.60%

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2748 号文《关于核准诚志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核准，公司在本次发行联

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协

助下，向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10 名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865,328,275 股新股。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价格为 14.32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12,391,500,901.36 元，

扣除承销保荐费等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67,774,127.7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12,323,726,773.61 元。 

上述事项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6］001181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根据《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本次

发行相关直接费用后将依次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收购标的公司 99.60%股份 975,227.56 

2 60 万吨/年 MTO 项目建设
注

 257,145.12 

注：原报告书披露为“拟使用募集资金 273,380.29 万元”，表格中数据系根据本次发行实际

募集资金额及发行费用情况调整。下同。 

“60 万吨/年 MTO 项目建设”的实施主体为南京诚志的全资子公司“南京

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永清”）。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上市公司在中

国工商银行南昌站前路支行、中国银行南昌市西湖支行、中国建设南昌东湖支行、

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等 4 家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管理专户；2016 年 12 月

15 日，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分别与相关开户行按照各银行管理权限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增资至子公司后，南京诚志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诚志永清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分别开立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承诺项目金额人民币

10,140,660,549.37 元，其中：2016年度累计人民币 9,752,275,600.00 元，2017

年度累计人民币 388,384,949.37元。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人民币 306,808,380.62元（含股份公司及子公司专户余额）。 

  



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站前路支行 

150 220 502 920 130 

8856 
4,000,000,000.00 5,400,051.18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市西湖支行 
200 735 518 236 4,000,000,000.00 150,124,959.75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东湖支行 

3605 0152 0150 0000 

0169 
2,325,843,306.44 7,353,692.21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总部基地支行 
698 909 163 2,000,000,000.00 1,284,281.63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大厂支行 
3208  9999 1010 0034 

70 110 
- 142,613,287.73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化学工业园支行 535 270 104 846 - 32,108.12 活期 

合 计  12,325,843,306.44 306,808,380.62 - 

 
注：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中含购买理财形成收益 9,936,986.31 元,活期滚存利息

收入净额 13,805,170.07（扣除手续费）,期末累计收益额为 23,742,156.38 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际已累计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

共计人民币 10,140,660,549.37 元。 

（2）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投资期限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独立董事和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意见。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19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投资收益 是否到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东湖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

享”保本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 2017 年第 17 期 

220,000,000.00 2017/5/11 2018/2/22 -- 
已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到期，

投资收益 6,746,465.75 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东湖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

行“乾元-养颐”保本型人

民币理财产品 2017 年第

20 期 

280,000,000.00 2017/5/12 2018/2/6 -- 
已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到期，

投资收益 8,492,054.79 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东湖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

行“乾元-养颐”保本型人

民币理财产品 2017 年第

21 期 

800,000,000.00 2017/5/12 2018/5/10 -- 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东湖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

行“乾元-养颐”保本型人

民币理财产品 2017 年第

16 期 

200,000,000.00 2017/5/12 2017/11/8 3,945,205.48 是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市西湖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CNYAQKF】 
500,000,000.00 2017/5/15 2017/8/15 4,284,931.51 是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投资收益 是否到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南昌站前路支行 

工银理财共赢 3 号保本

型（定向）2017 年第 37

期 

200,000,000.00 2017/5/19 2017/8/16 1,706,849.32 是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省分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

期开放定制 01 
200,000,000.00 

2017/11/2

1 
2018/2/20 -- 

已于 2018 年 2 月 20 日到期，

投资收益 1,936,438.36 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南昌站前路支行 

工银理财共赢 3 号保本

型（定向厦门）2017 年

第 134 期 

200,000,000.00 
2017/11/2

2 
2018/2/25 

  

-- 

已于 2018 年 2 月 25 日到期，

投资收益 1,926,027.40 元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

地支行 

非凡资产管理 62 天安赢

第 180 期保本理财对公

款（区域定制） 

200,000,000.00 2017/12/1 2018/2/1 -- 
已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到期，

投资收益 1,358,904.11 元 

合计   2,800,000,000.00   9,936,986.31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

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96,420,272.71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同

等金额自筹资金，独立董事和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会计师事务

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具

体情况进行鉴证，并出具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7]001837 号）。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 96,420,272.71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

同等金额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置

换金额 

60 万吨/年 MTO 项目建设 2,571,451,173.61 96,420,272.71 96,420,272.71 

其中：建安工程费  270,983.00 270,983.00 

土地费用  90,633,809.93 90,633,809.93 

建设管理费  5,515,479.78 5,515,479.7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请参见本核查意见附件。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上市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上市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

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7 年度，上市公司与募集资金相关的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审计机构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出具了大华核字［2018］000185 号《鉴证报告》，其认为：诚志股份募

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

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诚志股份 2017 年度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规范，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

求；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

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无异议。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以下无正文）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323,726,773.61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8,384,949.3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140,660,549.3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收购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 99.6%股权 
 9,752,275,600.00   9,752,275,600.00 100 2016.11.25 977,869,692.53 是 否 

2.诚志永清 60 万吨/年 MTO 项目  2,571,451,173.61  388,384,949.37 388,384,949.37 15.10 2019.6.3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2,323,726,773.61  388,384,949.37 10,140,660,549.37 82.29  977,869,692.53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2,323,726,773.61  388,384,949.37 10,140,660,549.37 82.29  977,869,692.5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 96,420,272.71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目前尚未使用部分的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工行南昌站前路支行、中行南昌市西湖支行、建行南昌东湖支行、民生银行北京总部基地支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六个募集资金专户，并根据《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

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2、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投资期限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报告期内共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累计 28 亿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到期理财产品为 19 亿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无 



题或其他情况 

情况说明： 

本年度实现效益情况：根据大华审字［2018］000517 号《审计报告》：南京诚志 2017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7,786.9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 86,333.07 万元，较原承诺业绩的 68,349.00 万元多 17,984.07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26.31%。 



（本页无正文，仅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吴千山  邓   睿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